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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公

告了收购人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港口集团”）发来的《日照港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以下简称“《收购报告书摘要》”）。2020 年 6 月 8 日，公司接

到收购人山东省港口集团的通知，将原《收购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内容修订如下： 

1、“收购人声明”的修订 

2019 年 11 月 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对山东省港口集团收购日照港集团涉

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2020 年 3 月 20 日，证监会颁布了《关于修改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

决定》，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做了配套调整，明确对免除要约收购义务的监管安排。

具体情况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四、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本次收购已经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收购人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相应的要约收购

义务。本次收购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收

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方可进行。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

四、收购人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

日照港集团 100.00%股权，导致间接收购日照港

集团合计间接持有日照港 44.46%股权。本次收购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章第六十三

条规定的免除发出要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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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通过。 

2、“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之“二、收购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中“（二）收购人实

际控制人直接控股的核心企业情况”的修订 

山东省国资委部分下属核心企业注册资本、出资比例、经营范围发生了变化，具体情

况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2、水发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水资源开发

利用、供排水、灌区配套及节水改造、水库除险

加固、河道治理、城市防洪、垃圾(固废污泥)处理

处置及生物质综合利用、污水处理工程以及水利

相关的水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等工程项目的投资

建设、工程施工、经营管理、设计咨询、招标代

理；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以自有资金

对医养项目、水利发电项目投资运营；旅游开发；

农业种植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新能源开发与利

用；涉水产品及设备加工制作销售 

2、水发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从事水资源

开发利用、供排水、灌区配套及节水改造、水库

除险加固、河道治理、城市防洪、垃圾（固废污

泥）处理处置及生物质综合利用、污水处理工程

以及水利相关的水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等工程项

目的投资建设、工程施工、经营管理、设计咨询、

招标代理；物流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医养项目、

水利发电项目投资运营；旅游开发；农业种植技

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涉水产

品及设备加工制作销售。 

10、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0.00 万元 

出资比例：直接持股 30%，通过山东国惠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20% 

经营范围：土地储备市场化运作;土地综合整

治、未利用地开发、填海造田项目的投资和建设;

利用土地资源和土地要素开展投融资和资本运

作;储备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 

10、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0.00 万元 

出资比例：直接持股 70%，通过山东国惠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20% 

经营范围：对土地资源要素的市场化运作；

重大交通设施、沿线站场和重要区段土地综合开

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综合整治、未

利用地开发、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矿山生

态环境恢复服务、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第三方服务、

填海造田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利用土地资源和土

地要素等开展投融资和资本运作；开展土地综合

开发利用；股权投资及管理。 

14、山东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9 日、4 月 10 日，山东鲁信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山东鲁信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山东省财

政厅，山东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山

东省国资委下属国有企业，原披露的相关信息已

删除。 

18、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00.00 万元 

出资比例：直接持股 61.19% 

17、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10,300.00 万元 

出资比例：直接持股 59.16%，通过山东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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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16.90%，通过山东发展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0.996% 

20、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高速

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

维护、经营、开发、收费；高速公路、桥梁、铁

路沿线的综合开发、经营；土木工程及通信工程

的设计、咨询、科研、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以

上须凭资质证书方可经营)；建筑材料销售；机电

设备租赁；广告业务 

19、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高速

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

维护、经营、开发、收费；高速公路、桥梁、铁

路沿线配套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营；物流及相关

配套服务；对金融行业的投资与资产管理（经有

关部门核准）；土木工程及通信工程的设计、咨询、

科研、施工；建筑材料销售；机电设备租赁；广

告业务。 

21、山东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30 日，山东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发生变动后，山东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

山东省国资委直接控股的企业，原披露的相关信

息已删除。 

24、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直

接持股 70%，通过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

股 20% 

2019 年 12 月 5 日，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

司股权发生变动后，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不

属于山东省国资委直接控股的企业，原披露的相

关信息已删除。 

26、上海齐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

例：直接持股 70% 

23、上海齐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

例：直接持股 70%，通过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20% 

28、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20,000.00 万元 

出资比例：直接持股 21.88% 

25、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97,400.2922 万元 

出资比例：直接持股 49.74%，通过山东高速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18.09%，通过山东能源集

团创元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6.111%，通过兖矿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6.111%，通过山钢金融控

股（深圳）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6.111%，通过山东

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2.718% 

29、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直接持股 21.12%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发生变动

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山东省国

资委直接控股的企业，原披露的相关信息已删除。 

注：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鲁抗医药”）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披露《山东鲁

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

示性公告》。根据该公告，山东省国资委将其持有

鲁抗医药的 185,896,620 股股份（占鲁抗医药总

股份的 21.12%）无偿划转给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前述股权划转

尚未完成过户登记。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发生变动

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山东省国

资委直接控股的企业，原披露的相关信息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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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中“三、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

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的修订： 

修订前： 

“收购人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2 日，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尚未开展具体业

务，无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系山东省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根据山东省人

民政府授权，依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履行出资职责，监管山东省

属企业的国有资产。” 

修订后： 

“收购人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2 日，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经营范围为：港

口运营管理，港口产业投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和航运配套服务，海岸线及港区土

地资源收储和开发利用，远洋和沿海航运，货物运输，仓储物流，大宗商品交易，股权和

基金投资、管理、运营；船舶交易等。2019 年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资产总计 756,548.74 

负债合计 3,121.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753,427.03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3,427.03 

净资产收益率（%） 0.45 

资产负债率（%） 0.41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系山东省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根据山东省人

民政府授权，依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山东

省属企业的国有资产。” 

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中“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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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生调整，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焦广军调

整为张波、张庆财、张巧良。具体情况如下： 

修订前：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现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居留权 

霍高原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中国 中国 无 

李奉利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刘中国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邱洪京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蔡中堂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焦广军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马德亮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孙付春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孙正甫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修订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现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居留权 

霍高原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中国 中国 无 

李奉利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刘中国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蔡中堂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邱洪京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马德亮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孙付春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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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甫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张波 董事、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 无 

张庆财 总工程师 中国 中国 无 

张巧良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注：张波、张庆财、张巧良于前次《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2019 年 8 月 28 日）后正式任职。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5、“第三节 本次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中“二、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的修订 

2019 年 11 月 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对山东省港口集团收购日照港集团涉

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2020 年 3 月 20 日，证监会颁布了《关于修改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

决定》，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做了配套调整，明确对免除要约收购义务的监管安排；

2020 年 6 月 8 日，山东省国资委印发《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无偿划入日照港集团有限公

司 100%国有产权的批复》，具体情况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19 年 8 月 15 日，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

决策，山东省港口一体化发展工作专班出具《关

于做好股权划转工作的通知》（鲁交港专【2019】

3 号），将日照港集团全部股权以审计账面值无偿

划转至山东省港口集团。 

2、2019 年 8 月 22 日，山东省港口集团、日

照市政府、日照港集团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

约定将日照港集团 100%的股权以账面值无偿划

转给山东省港口集团。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19 年 8 月 15 日，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

决策，山东省港口一体化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出

具《关于做好股权划转工作的通知》（鲁交港专

〔2019〕3 号），将日照港集团全部股权以审计账

面值无偿划转至山东省港口集团。 

2、2019 年 8 月 22 日，山东省港口集团、日

照市政府、日照港集团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

约定将日照港集团 100%的股权以账面值无偿划

转给山东省港口集团。 

3、2019 年 11 月 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通过对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4、2020 年 6 月 8 日，山东省国资委印发《山

东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无偿划入日照港集团有限公

司 100%国有产权的批复》，同意日照市政府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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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国有产权及享有的

权益无偿划入山东省港口集团。 

（二）尚待履行的程序 

1、本次收购尚待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因本

次划转涉及的就日照港股份提出全面要约的义

务。 

2、本次收购尚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

对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3、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各方需根据《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各方需根据《证券法》、《收

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6、“第三节 本次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中“三、未来 12 个月继续增持或处置已拥有

权益的股份计划”的修订 

修改前 修改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山东省港口集团

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无

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计划。但是不排除因收购人进行业务整合

或资本运作事项而间接导致增/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山东省港口集团

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无

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计划。 

7、增加“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2020 年 3 月 20 日，证监会颁布了《关于修改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对《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做了配套调整，明确对免除要约收购义务的监管安排。本次收购符合免

除发出要约的情形，增加相关披露如下：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2019 年 8 月 22 日，山东省港口集团、日照市政府、日照港集团签署了《无偿划转协

议》，约定将日照港集团 100%的股权以账面值无偿划转给山东省港口集团。山东省港口集

团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日照港集团 100.00%股权，导致间接收购日照港集团合

计持有日照港 44.46%股权。 

2020 年 6 月 8 日，山东省国资委印发《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无偿划入日照港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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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00%国有产权的批复》，同意日照市政府持有的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国有产

权及享有的权益无偿划入山东省港口集团。 

因此，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

免于发出要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

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中关于免除发出要约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